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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代士族创制礼典，始于魏、晋之际，绵延两晋，编修不辍，虽迄未

颁行，对中古政治史的演进却有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。《晋礼》采取 《周

官》五礼的结构，在中国古代礼制史上是一开创之举，此后南朝齐、梁、

陈、隋、唐、宋等王朝竞相纂修礼典，规模与 《晋礼》相去不远。礼制史

专家陈戍国撰有 《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》专书，从各种历史资料中梳理复

原这一时期礼制的整体面貌，用力甚勤，但对晋人修礼则称 “未必全面实

行”，未作深究。① 杨志刚 《中国礼学史发凡》、梁满仓 《论魏晋南北朝时

期的五礼制度化》二文，从中国古代礼制发展史的角度，指出了晋人制礼

是后世五礼制度化的滥觞。② 无论是力图重建礼制的原貌，抑或揭示古代

礼制发展的趋势，其关注点都集中在礼制本身。陈寅恪先生在他的一系列

中古史论著中贯穿了从家族、地域两个维度探讨历史文化演进的思路，这

一视角对于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特色启发良多。③ 钱穆先生在 《略

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》一文里也指出: “魏晋南北朝

时代一切学术文化，其相互间种种复杂错综之关系，实当就当时门第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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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中心而贯串说之，始可获得其实情与真相。”① 一般而言，家世门第包括

两层涵义: 一是指家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; 二是指家族世代相袭的学

术文化和道德观念。这里所谓的 “家族”，取其广泛的涵义，指涉范围与

宗族略同。本文略依前辈史家的提示，详考两晋士族制礼的背景及其过

程，进而探讨制礼士族的家世文化背景，并对汉、晋政治文化之间的延续

性问题略作初步的阐释。

一 两晋士族制礼之时代背景及过程

晋人制礼，肇 始 于 咸 熙 元 年 ( 264 年) 的 三 大 改 制。 《晋 书》卷 2

《文帝纪》云: “( 咸熙元年) 秋七月，帝 ( 司马昭———引者注) 奏司空荀

定礼仪，中护军贾充正法律，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，太保郑冲总而裁焉。

始建五等爵。”② 咸熙元年的前一年，即公元 263 年，蜀汉灭亡。咸熙元年

( 264 年) 三月，司马昭受封晋王。后一年为泰始元年 ( 265 年) ，其子司

马炎正式取代曹魏，建立晋朝。司马昭以魏帝的名义，下令改订礼仪、法

律和官制，显然有意效仿周公的 “制礼作乐”，为呼之欲出的新政权铺平

道路，而改制的内容及精神在客观上反映了魏晋士族的政治愿望与文化

理想。
“咸熙改制”的三项内容，虽然同时并举，完成的时间却不一致。裴

秀负责的官制改革，主要是草拟了一套五等分爵制。五等分爵制于当年七

月即告完成，并立刻付诸实施。这一举措无疑是为了笼络贵族、官僚阶

层，巩固新政权的政治基础，为司马氏的最终上台扫清政治障碍。③ 贾充

负责的法律改革，至泰始三年 ( 267 年) 完成，并于次年正月，颁 布 新

律。④ 荀 负责的礼制改革，何时完成、颁行，史书缺乏确切记载，最晚

似不应超过泰始十年 ( 274 年) ，因荀 在这一年去世。泰始四年 ( 268

年) 六月，晋武帝给郡国守相下达诏书，规定地方官员应定期巡行属县，

并详列视察的具体内容。诏书不仅将 “观风俗，协礼律”作为考察的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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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，并规定良吏的标准为: “田畴辟，生业修，礼教设，禁令行，则长

吏之能也。”① 细按诏书，礼仪、律令既然并提，又明确训令地方官员切实

执行，似暗示 《晋礼》和 《晋律》是同时完成的。
《晋礼》完成以后，两晋士族屡次修订，却始终没有颁行。据 《南齐

书》卷 9 《礼志上》记载:

晋初司空荀 因魏代前事，撰为 《晋礼》，参考今古，更其节文，

羊祜、任恺、庾峻、应贞并共删集，成百六十五篇。后挚虞、傅咸缵

续此制，未及成功，中原覆没，今虞之 《决疑注》，是遗事也。江左

仆射刁协、太常荀崧，补缉旧文，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辑朝故。②

《晋礼》当是晋以后的叫法，当时为区别于汉魏礼制，又称 《新礼》。荀

制礼以后，又经西晋挚虞等人修订，东晋刁协等人续修。太康元年 ( 280

年) ，晋灭孙吴，结束三国分裂的局面。国家的重新统一，再度激发了西

晋王朝全面推行 《晋礼》的热情。挚虞、傅咸修订 《晋礼》，即发生在这

样的背景之下。《晋书》卷 19 《礼志上》云: “太康初，尚书仆射朱整奏

付尚书郎挚虞讨论之……虞讨论 《新礼》讫，以元康元年 ( 291 年) 上

之。所陈惟明堂五帝、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，凡十五篇。有诏可其

议。后虞与傅咸缵续其事，竟未成功。中原覆没，虞之 《决疑注》，是其

遗事也。”③ 挚虞修订 《新礼》之际，曾献上一表陈述修订原则，表文开

头即说: “臣典校故太尉 所撰 《五礼》”，可推断 《晋礼》原稿采取 《周

礼春官》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五礼的结构。挚虞修正原则有两点: ( 1 )

《晋礼》原稿有一百六十五篇，一篇算是一卷，总计十五万言。鉴于 “此

礼当班行天下，不宜繁多”，故删除重复，合并同类，字数压缩至十万言。
( 2 ) 在诸礼制中，尤其重视丧服制度。魏晋门阀制度渐趋鼎盛，家族间的

亲疏关系，都依赖丧服加以区分，故丧服是当时最迫切需要统一的礼制。
《晋礼》原稿只抄袭 《礼记丧服》经文，不录子夏传及各家经注，挚虞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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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 “可依准王景侯 ( 王肃———引者注) 所撰 《丧服变除》，使类统明正，

以断疑争”①。王肃是汉魏之际与郑玄齐名的经学大师，因晋武帝是他的外

孙，所以王学以 “外戚之尊，多行晋代”②。

挚虞修订的内容，主要涉及王朝祀典、上层贵族的吉凶礼制，这与西

晋门阀社会的现实需要至为密切; 但就五礼结构而言，毕竟只是其中的一

小部分内容。随着西晋政治形势陷于长期动荡之中，内乱外患不断，礼制

继续修订已无可能。西晋灭亡后，《晋礼》原稿大都散失，东晋南朝士人

所见的，仅是挚虞讨论 《晋礼》所遗留下来的 《决疑注》。南朝梁人徐勉

说: “至乎晋初，爰定新礼，荀 制之于前，挚虞删之于末。既而中原丧

乱，罕有所遗，江左草创，因循而已。”③ 东晋元帝年间，刁协、荀崧 “补

缉旧文”，明、成帝年间，蔡谟 “修辑朝故”，不过承袭西晋制礼的精神和

内容而已。
《晋礼》虽未正式颁行，但从保存在 《宋书·礼志》 《晋书·礼志》

的少量 《晋礼》材料和挚虞 《决疑注》来看，显然对西晋礼制的实践发挥

过一定的规范作用。譬如 “朝日夕月” ( 祭祀日月的礼典) ，是汉魏以来

一项重大的国家祀典，但对于祭祀的地点、时间、方位，以及帝王是否亲

自举行，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。据 《宋书》卷 14 《礼志一》记载: “晋武

帝太康二年，有司奏: ‘春分依旧请车驾祀朝日，寒温未适，可不亲出。’

诏曰: ‘礼仪宜有常，如所奏，与故太尉所撰不同，复为无定制。间者方

难未平，故每从所奏。今戎事弭息，唯此为大。’”④ 司马炎有意遵循荀

《晋礼》的规定，执行皇朝的祭祀礼仪，表明他仍比较重视晋代新定的礼

制。其他礼制执行的情形，亦可据此类推。

其次，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，也为探索晋代礼制的现实运用提供了

另一种理解的途径。礼教、法律是古代中国规范社会行为最重要的两种手

段，二者之间存在着微妙而紧密的联系。有的法律史专家指出，中国传统

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，“在中国古代社会，礼教所提倡的价值观浸透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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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每一个角落，也浸透法的规范之中”①。“晋礼、律并重”的现象，也很

早为法律史专家所瞩目。② 参加咸熙制礼的士人，如郑冲、荀 、羊祜等，

同时也参加法典的编修，所以 《晋礼》虽没有颁行，但其精神早已渗入同

时纂修、公布的 《晋律》之中，故不应低估晋人制礼的现实意义。

二 制礼士族之家世溯源 ( 上)

据上引 《南齐书·礼志》 《晋书·文帝纪》及 《晋书·礼志》的记

载，咸熙制礼的士族有荀 、羊祜、任恺、庾峻、应贞五人，郑冲担任总

裁。《晋书》卷 39 《荀 传》在荀 五人之外，又增孔颢一人。综合以上

资料，实际有七人参与咸熙制礼。西晋太康以后，修订 《晋礼》的有挚

虞、傅咸二人。东晋接续制礼的有刁协、荀崧、蔡谟三人。总括两晋，前

后有十二位士人参与制礼，以下拟逐一考述两晋制礼士族的家世渊源。

郑 冲

《晋书》卷 33 《郑冲传》云: “郑冲字文和，荥阳开封人也。起自寒

微，卓尔立操，清恬寡欲，耽玩经史，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。有姿望，

动必循礼，任真自守，不要乡曲之誉，由是州郡久不加礼。”③ 郑冲门第卑

微，缺乏东汉世族的背景，政治上也无突出的建树，但他却具备魏晋士族

重视的两项文化特征: 一是 “以儒雅为德”; 二是 “动必循礼”。郑冲出

仕曹魏，正逢魏文帝曹丕改变 “不拘门第，唯才是举”的用人方针，倾向

于重用符合儒家标准的士人，即所谓的 “儒雅之士”。④ 正始年间，郑冲与

孙邕、曹羲、荀 、何晏著成 《论语集解》一书。

魏、晋之际，郑冲官至太保，颇受礼遇。本传谓: “时文帝辅政，平

蜀之后，命贾充、羊祜等分定礼仪、律令，皆先咨于冲，然后施行。”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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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总裁礼仪、法典和官制的改革，具体工作似未参与，仅以耆宿的身份参

与意见。《世说新语·政事篇》云: “贾充定律令，与羊祜共咨太傅郑冲。

冲曰: ‘皋陶严明之旨，非仆暗懦所探。’羊曰: ‘上意令小加弘润。’冲

乃粗下意。”① 郑冲总裁制礼，作用当与修订律令相同。

荀

荀 出身于魏晋士族高门颍川荀氏，他能担当制礼的领衔人物，绝非

偶然。颍川荀氏的兴起，从荀 曾祖荀淑开始。荀淑是汉末顺帝、桓帝年

间的名士领袖，有子八人，号称 “八龙”，荀爽是其中最著名的学者。荀

淑兄子荀昱，参与士人抗争阉宦的斗争，与李膺等党人一起死于第二次

“党锢之祸”。汉、魏之际，荀氏人才辈出，颇受士林的瞩目、推崇。《三

国志》卷 10 《荀彧传》注引 《荀氏家传》云: “陈群与孔融论汝、颍人

物，群曰: ‘荀文若 ( 彧) 、公达 ( 攸) 、休若 ( 衍) 、友若 ( 谌) 、仲豫

( 悦) ，当今并无对。’”② 荀彧为荀 父亲，荀攸是荀彧从侄，荀衍、荀谌

是荀彧之兄，荀悦是荀彧从兄。荀彧、荀攸叔侄作为当时士人的代表，协

助曹操削平北方割据势力，一举奠定荀氏在魏晋政坛中的显赫地位。

颍川荀氏治礼，可追溯至荀爽。荀爽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， “著

《礼》《易传》《诗传》《尚书正经》《春秋条例》，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

者，谓之 《汉语》。又作 《公羊问》及 《辨谶》，并它所论叙，题为 《新

书》”③。与大儒郑玄一 样，荀 爽 遍 注 群 经，贯 通 大 义，曾 著 有 《礼 传》。

荀 “性至孝”，“明三礼，知朝廷大仪”，明显承袭荀氏的家学传统。

羊 祜

羊祜出于魏晋士族高门泰山羊氏。《晋书》卷 34 《羊祜传》 ( 参阅同

书卷 31 《后妃列传景献皇后传》) 云: “羊祜字叔子，泰山南城人也。世

吏二千石，至祜九世，并以清德闻。祖续，仕汉南阳太守。父衜，上党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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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( 南朝宋) 刘义庆著，( 南朝梁) 刘孝标注，余嘉锡笺疏，周祖谟、余淑宜、周士琦整理:

《世说新语笺疏》 ( 上册) ，中华书局 2007 年第 2 版，第 201 页。
( 晋) 陈寿撰: 《三国志》卷 10《荀彧传》注引《荀氏家传》，第 316 页。
( 宋) 范晔撰: 《后汉书》卷 62《荀爽传》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，第 2057 页。



守。祜，蔡邕外孙，景献皇后同产弟。”① 又据 《后汉书》卷 31 《羊续传》

云: “羊续字兴祖，太山平阳人也。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。祖父侵，安帝

时司隶校尉。父儒，桓帝时为太常。”② 则羊祜以上九世，皆为二千石官

僚，其家世属于东汉世族。羊祜祖父一辈，曾卷入汉末党人与阉宦的政治

斗争。羊续 “坐党事，禁锢十余年”，羊陟 “会党事起，免官禁锢，卒于

家”。③

祜本传谓: “祜年十二丧父，孝思过礼，事叔甚谨”，“遭母忧，长兄

发又卒，毁慕寝顿十余年，以道素自居，恂恂若儒者”。羊祜服丧期间，

谨守礼法，符合所谓 “清德”的门风，这是世族表明其身份的文化特征。

羊祜外祖父蔡邕为汉末著名学者，经学、史学造诣颇深。 《后汉书》

卷 60 《蔡邕传》称其 “性笃孝”，“动静以礼”。蔡邕师从太傅胡广，收集

汉代典章制度的资料，立志接续班固 《汉书》，编著东汉一代典制。汉灵

帝光和元年 ( 178 年) ，蔡邕遭排挤流放五原，曾向朝廷奏上 《汉记》“十

意”。④ 后为避免阉党的进一步迫害，“亡命江海，远迹吴会，往来依泰山

羊氏，积十二年”。陈留蔡氏、泰山羊氏同为东汉世族，世代通婚，故蔡

邕有 难，才 能 长 期 托 庇 于 泰 山 羊 氏。⑤ 蔡 邕 死 于 汉 献 帝 初 平 三 年 ( 192

年) ，后二十九年，即魏文帝黄初二年 ( 221 年) ，羊祜降生。此时，蔡邕

虽死，但羊祜仍能通过家族先辈了解蔡邕撰写 “十意”的情况。晋人制

礼，大体沿袭汉魏礼制，熟悉 “汉仪”必不可少，而羊祜恰好具备了得天

独厚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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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( 唐) 房玄龄等撰: 《晋书》卷 34《羊祜传》，第 1013 页。
( 宋) 范晔撰: 《后汉书》卷 31《羊续传》，第 1109 页。
( 宋) 范晔撰: 《后汉书》卷 67《党锢列传》，第 2209 页。
《蔡中郎集·外纪》有《上汉书十志疏》，篇名下有注曰: “志，汲古阁本避作意，崇正

本作志，何校改从汲古阁本，而集本皆不避作意，则作志亦可仍之。” ( 《四部备要》第 67 册，中

华书局 1989 年版，第 107 页) 按: “志”作“意”，是避汉桓帝刘志之讳。
王先谦《后汉书集解》卷 50 下《蔡邕传》引惠栋云: “案邕集，太山羊陟与邕季父卫尉

质对门九族。《欧阳尚书》: 九族，妻族二。对门九族，乃妻族也。故邕上书云: ‘与陟姻家，岂

敢申助私党。’是羊、蔡世为婚媾，不特叔子一人也。” (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，第 697 页) 羊祜祖

父辈和陈留蔡氏均有联姻，关系密切可想而知。蔡邕季父卫尉蔡质，亦精于汉制，著有《汉官典

职仪式选用》，见《隋书》卷 33《经籍志二》，中华书局本 1997 年版，第 968 页。



任 恺

《晋书》卷 45 《任恺传》云: “任恺字元褒，乐安博昌人也。父昊，

魏太常。”① 魏嘉平六年 ( 254 年) ，群臣奏废齐王芳，公卿列名四十六人，

其中有 署 名 太 常 晏。② 清 代 史 家 钱 大 昕 《廿 二 史 考 异》卷 十 五 以 “昊”
“晏”形 近，疑 为 同 一 人。③ 清 人 洪 饴 孙 《三 国 职 官 表》以 “昊”乃

“晏”之讹。则任恺父名为任晏，晏史书无传，难以直接讨论其家世。
乐安任氏在汉、魏之际，另有一位著名士人任嘏。 《后汉书》卷 35

《郑玄传》云: “乐安国渊、任嘏，时并童幼， ( 郑) 玄称渊国器，嘏有道

德。”注云: “嘏字昭光，魏黄门侍郎。”④ 《三国志》卷 11 《国渊传》谓

国渊师从郑玄，则 任 嘏 亦 应 为 郑 玄 弟 子。同 书 卷 27 《王 昶 传》裴 注 引

《别传》云:

嘏，乐安博昌人。世为著姓，……年十四始学，疑不再问，三年

中诵 五 经， 皆 究 其 义， 兼 包 群 言， 无 不 综 览， 于 时 学 者 号 之 神

通。……会太祖创业，招海内至德，嘏应其举，为临菑侯庶子、相国

东曹属、尚书郎。文帝时，为黄门侍郎。……嘏为人淳粹恺悌，虚己

若不足，恭敬如有畏。其修身履义，皆沉默潜行，不显其美，故时人

少得称之。著书三十八篇，凡四万余言。⑤

据任嘏 《别传》，乐安任氏为东汉地方豪族。其一生事迹，约略道出任氏

家族在魏晋崛起的玄机。任嘏以 “海内至德”入仕魏朝，显然是接受曹魏

笼络的大族士人。任嘏不只经学深湛，而且言行举动符合儒家理想的人格

类型，故郑玄、王昶特别赞许他的德行。此外，任氏出仕曹魏政权的，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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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( 唐) 房玄龄等撰: 《晋书》卷 45《任恺传》，第 1285 页。
( 晋) 陈寿撰: 《三国志》卷 4《三少帝纪》注引《魏书》，第 129 页。
( 清) 钱大昕著，方诗铭、周殿杰校点: 《廿二史考异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，第

282 页。
( 宋) 范晔撰: 《后汉书》卷 35 《郑玄传》，第 1212 页。又《三国志》卷 27 《王昶传》

录有王昶告诫子侄为人处事的一篇文章，称道的人物中包括乐安任昭先。裴注谓: 昭先名嘏。 ( 第

748、749 页) 按: “光”“先”字形接近，容易讹误，未知孰是。
( 晋) 陈寿撰: 《三国志》卷 27《王昶传》，第 748 页。



有清河太守任燠。①

任恺官终于太常，父子二人先后担任魏、晋两代的太常一职。太常掌

管礼仪祭祀，任恺如不了解汉、魏以来的礼制，怕是难以胜任，他之所以

参加制礼，与其家学背景应有直接关系。

庾 峻

《晋书》卷 50 《庾峻传》云: “庾峻字山甫，颍川鄢陵人也。祖乘，

才学洽闻，汉司徒辟，有道征，皆不就。伯父嶷，中 正 简 素，仕 魏 为 太

仆。父道，廉退贞固，养志不仕。”② 庾峻祖父乘，出身卑微，曾做过县衙

门卒，后得名士领袖郭林宗的赏识，“林宗见而拔之，劝游学官，遂为诸

生佣。后能讲论，自以卑第，每处下坐，诸生博士皆就雠问，由是学中以

下坐为贵”③。庾乘原为寒门子弟，通经之后，其家族就具备了升格为士族

的文化条件。

《庾峻本传》又云: “太常郑袤见峻，大奇之，举为博士。时重 《庄》

《老》而轻 经 史，峻 惧 雅 道 陵 迟，乃 潜 心 儒 典。属 高 贵 乡 公 幸 太 学，问

《尚书》义于峻，峻援引师说，发明经旨，申畅疑滞，对答详悉。”庾峻所

引师说，皆属于汉儒贾、马、郑、王之学。④ 庾峻弟纯，“博学有才义，为

世儒宗”⑤。庾峻、庾纯兄弟，在玄学转盛之际，苦心孤诣研究儒典，保持

自庾乘之后经学传家的门风。庾峻参与制礼，乃离不开自身家学的背景。

应 贞

应贞来自东汉世族汝南应氏。 《晋书》卷 92 《文苑列传·应贞传》:

“应贞字吉甫，汝南南顿人，魏侍中璩之子也。自汉至魏，世以文章显，

轩冕相袭，为郡盛族。”⑥ 应贞祖父珣，汉司空掾。伯祖劭，汉泰山太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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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( 晋) 陈寿撰: 《三国志》卷 16《仓慈传》，第 513 页。
( 唐) 房玄龄等撰: 《晋书》卷 50《庾峻传》，第 1391 页。
( 宋) 范晔撰: 《后汉书》卷 68《郭太传》，第 2229 页。
庾峻答《尚书》义，参阅 ( 晋) 陈寿撰《三国志》卷 4《三少帝纪》，第 136—138 页。
( 唐) 房玄龄等撰: 《晋书》卷 50《庾纯传》，第 1397 页。
( 唐) 房玄龄等撰: 《晋书》卷 92《文苑列传·应贞传》，第 2370 页。



曾祖奉，官至汉司隶校尉。据 《后汉书》卷 48 《应奉传》云: “应奉字世

叔，汝南南顿人也。曾祖父顺，字华仲。和帝时为河南尹、将作大匠，公

廉约己，明达政事。生十子，皆有才学。中子叠，江夏太守。叠生郴，武

陵太守。郴生奉。”① 汝南应氏从应贞以上，七代通显，故本传说 “轩冕相

袭，为郡盛族”，其家世与泰山羊氏相同。

众所周知，汝南应氏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世家，但应贞本传说 “以

儒学”参与制礼，与文学无关。东汉世族多以经学传家，应氏虽以文章出

名，应同时也传习儒典。此外，应氏熟稔汉代典章制度，也是应贞参加制

礼的重要原因。 《后汉书》应奉本传谓: “著 《汉书后序》，多所述载。”

注引袁山松 《后汉书》云: “奉又删 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及 《汉记》三百六

十余年，自汉兴至其时，凡十七卷，名曰 《汉事》。”② 应奉子劭，继承父

学，为 《汉书》作集解。建安初年，汉献帝迁都许昌，“旧章堙没，书记

罕存。劭慨然叹息，乃缀集所闻，著 《汉官礼仪故事》，凡朝廷制度，百

官典式，多劭所立”③。应劭依托家世文化背景，得以重建建安一朝的典章

制度，应贞参加制礼，同样与此背景有关。

孔 颢

孔颢史书无传，《晋书》仅有两处涉及他，一处是卷 39 《荀 传》，另

一处在卷 42 《唐彬传》。《唐彬传》云:

唐彬字儒宗，鲁国邹人也。……又奉使诣相府计事，于时僚佐皆

当世英彦，见彬莫不钦悦，称之于文帝，荐为掾属。帝以问其参军孔

颢，颢忌其能，良久不答。陈骞在坐，敛板而称曰: “彬之为人，胜

骞甚远。”帝笑曰: “但能如卿，固未易得，何论于胜。”因辟彬为铠

曹属。帝问曰: “卿何以致辟?”对曰: “修业陋巷，观古人之遗迹，

言满天下无口过，行满天下无怨恶。”帝顾四坐曰: “名不虚行。”他

日，谓孔颢曰: “近见唐彬，卿受蔽贤之责矣。”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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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( 宋) 范晔撰: 《后汉书》卷 48《应奉传》，第 1606—1607 页。
同上书，第 1607、1608 页。
( 宋) 范晔撰: 《后汉书》卷 48《应奉传附子劭传》，第 1614 页。
( 唐) 房玄龄等撰: 《晋书》卷 42《唐彬传》，第 1217—1218 页。



司马昭掌控曹魏政权之时，幕府里网罗了一批大族名士，孔颢能跻身其

间，其门第显然不低。鲁国唐彬受这些名流的揄扬推荐，司马昭将信将

疑，专门向孔颢咨询，说明唐、孔二人应为乡党。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，

中正例由郡国大族名士兼任，孔颢是否任鲁国中正虽不可知，但孔氏既为

鲁国高门，大约经常出任鲁国中正。即使孔颢并非鲁国中正，依当时选举

的惯例，郡国名士常控制地方人才的选拔，其评价往往起决定作用。司马

昭经过对唐彬的亲自考核，确信名下无虚，故埋怨孔颢 “蔽贤”。

鲁国孔氏为两汉高门，世代显宦。东汉桓帝、灵帝年间，孔氏有一位

著名人物孔昱，是当时的士人领袖。 《后汉书》卷 67 《党锢列传》云:

“孔昱字元世，鲁国鲁人也。七世祖霸，成帝 ( 据李贤注，应为元帝———

引者注) 时历九卿，封褒成侯 ( 据李贤注，应为褒成君———引者注) 。自

霸至昱，爵位相系，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，列侯七人。”① 稍晚，孔氏知名

人物有孔融、孔乂、孔毓。依生活时代推测，孔颢大致与孔毓同辈。② 鲁

国孔氏 “自安国以下，世传 《古文尚书》《毛诗》”。③ 孔颢除传习家学外，

行事果敢干练，颇受山涛称道。山涛任吏部尚书，“所奏甄拔人物，各为

题目，时称 《山公启事》”。④ 他对孔颢的评语是: “孔颢有才能，果劲不

扰，宜为御史中丞。”⑤

三 制礼士族之家世溯源 ( 下)

挚 虞

挚虞是西晋著名学者，精于礼学。《晋书》卷 51 《挚虞传》: “挚虞字

仲洽，京兆长安人也。父模，魏太仆卿。虞少事皇甫谧，才学通博，著述

不倦。”⑥ 皇甫谧是西晋一流大学者， “博综典籍百家之言”， “以著述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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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( 宋) 范晔撰: 《后汉书》卷 67《党锢列传》，第 2213 页。
据《晋书》卷 47《傅玄传附子咸传》所载，咸宁年间，司空司马孔毓兼任鲁国小中正。

( 第 1324 页) 孔乂、孔毓家世，参阅《晋书》卷 91《儒林列传·孔衍传》。( 第 2359 页)

( 宋) 范晔撰: 《后汉书》卷 79《儒林列传·孔僖传》，第 2560 页。
( 唐) 房玄龄等撰: 《晋书》卷 43《山涛传》，第 1226 页。
( 清) 严可均: 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第 1655 页。
( 唐) 房玄龄等撰: 《晋书》卷 51《挚虞传》，第 1419 页。



务”，终身没有出仕。① 挚氏世居京兆长安，其家学别有特色。

挚虞先辈在东汉曾出现一位大儒挚恂，为经学大师马融之师。《后汉

书》卷 60 《马融传》云: “马融字季长，扶风茂陵人也，将作大匠严之

子。……初，京兆挚恂以儒术教授，隐于南山，不应征聘，名重关西，融

从其游学，博通经籍。恂奇融才，以女妻之。”② 李贤注引挚虞 《三辅决录

注》: “恂字季直，好学善属文，隐于南山之阴。”又据皇甫谧 《高士传》

卷下云: “挚恂字季直，伯陵之十二世孙也。明 《礼》 《易》，遂治五经，

博通百家之言，又善属文，词论清美。渭滨弟子扶风马融、沛国桓 等自

远方至者十余人，既通古今而性复温敏，不耻下问，故学者宗之。”同书

卷中云: “挚峻字伯陵，京兆长安人也。少治清节，与太史令司马迁交好，

峻独退身休德，隐于岍山。”③ 挚恂先世挚峻，与司马迁交厚，挚恂又与扶

风马氏联姻，绝非普通人家，属于以经学传家的关中大族。

秦汉实行 “迁豪”政策，关中地区集中了许多大族。礼法是维系宗族

团体的基本精神，所以，与其他地区相比，关中大族尤其重视礼法。④ 挚

虞生于斯，长于斯，耳濡目染，其学问自然倾向礼学，他讨论 《晋礼》遗

留下的 《决疑注》，颇受东晋南朝士族的重视。

傅 咸

傅咸的父亲傅 玄，为 西 晋 著 名 学 者。 《晋 书》卷 47 《傅 玄 传》云:

“傅玄字休奕，北地泥阳人也。祖燮，汉汉阳太守。父幹，魏扶风太守。”⑤

傅燮先世难以详考。汉灵帝中平年间，傅燮任汉阳太守，被叛贼围困，危

在旦夕，“时北地胡骑数千随贼攻郡，皆夙怀燮恩，共于城外叩头，求送

燮归乡里”。⑥ 据此推测，傅燮极有可能出身北地豪族，否则很难想象能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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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( 唐) 房玄龄等撰: 《晋书》卷 51《皇甫谧传》，第 1409 页。
( 宋) 范晔撰: 《后汉书》卷 60《马融传》，第 1953 页。
( 晋) 皇甫谧: 《高士传》 ( 四部备要本) 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，第 21、15 页。
《后汉书》卷 53《徐稺传》云: “ ( 桓) 帝因问 ( 陈) 蕃曰: ‘徐稺、袁闳、韦著谁为先

后?’蕃对曰: ‘闳生出公族，闻道渐训。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，所谓不扶自直，不镂自雕。至于

稺者，爰自江南卑薄之域，而角立杰出，宜当为先。’” ( 第 1747 页) 陈蕃从地域、家世两方面，

比较徐稺、韦著、袁闳三人优劣，认为韦著“长于三辅礼义之俗，所谓不扶自直，不镂自雕”。韦

著出身京兆大族，这恰好反映了关中大族素重礼法的风气。
( 唐) 房玄龄等撰: 《晋书》卷 47《傅玄传》，第 1317 页。
( 宋) 范晔撰: 《后汉书》卷 58《傅燮传》，第 1877 页。



恩几千胡人。北地郡毗邻羌胡，当地 “民俗修习战备，高上勇力鞍马骑

射”①，并不重视儒典，傅燮师从号称 “通儒”的太尉刘宽受经，傅氏由

此转化为儒家世族。傅玄 “少时避乱河内，专心诵学”，正是继承乃祖的

遗风。

傅氏通经虽然较晚，却能固守不移，这一点与颍川庾氏相同。西晋泰

始初，傅玄向晋武帝上疏，批评曹魏崇尚刑名学和玄学，建议 “举清远有

礼之臣以敦风节”，即主张依照儒家人才标准选拔官僚。傅玄著作有 《傅

子》，司空王沈评为: “言富理济，经纶政体，存重儒教，足以塞杨、墨之

流遁，齐孙、孟于往代。”② 将傅玄媲美孟子、荀子，指出了傅玄宗奉儒学

的思想旨趣。傅咸为人酷似其父，《傅玄传附子咸传》云: “咸字长虞，刚

简有大节。风格峻整，识性明悟，嫉恶如仇，推贤乐善，常慕季文子、仲

山甫之志。”傅咸因热衷实际政务，不像同代名流热衷明哲保身、玄言清

谈，因此被人嘲笑为 “俗吏”③。傅咸创作过旨在阐发儒家义理的七经诗，

其诗四言，完全集经书字句成诗。④

刁 协

刁协为东晋初年政坛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。其汉代先世无考。据

《晋书》卷 69 《刁协传》云: “刁协字玄亮，渤海饶安人也。祖恭，魏齐

郡太守。父攸，武帝时御史中丞。”刁协自幼博闻强记，喜好儒家经典，

在西晋时曾任太常博士，并兼任本郡大中正。中正向来由大族名士垄断，

则刁氏门第似仍为东汉以来的大族。后为避乱，刁协投靠琅琊王司马睿。

东晋建立，刁协官拜尚书左仆射，“于时朝廷草创，宪章未立，朝臣无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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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( 汉) 班固: 《汉书》卷 69 史臣赞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，第 2998—2999 页。
( 唐) 房玄龄等撰: 《晋书》卷 47《傅玄传》，第 1323 页。
( 唐) 房玄龄等撰: 《晋书》卷 5《孝愍帝纪》引干宝《晋纪总论》云: “刘颂屡言治道，

傅咸每纠邪正，皆谓之俗吏。” ( 第 136 页)

( 唐) 徐坚等著《初学记》卷 21《文部》收入傅咸《孝经诗》《论语诗》《毛诗诗》《周

易诗》《周官诗》《左传诗》等六经诗，缺少《尚书诗》。 ( 《初学记》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，第

501 页) 如《孝经诗》曰: “立身行道，始于事亲。上下无怨，不恶于人。孝无终始，不离其身。
三者备矣，以临于民。以孝事君，不离令名。进思其忠，义则不争。匡救其恶，灾害不生。孝悌

之至，通于神明。”参阅《翁注困学纪闻》卷八《经说》。《四部备要》第 63 册，中华书局 1989
年版，第 339 页。



旧仪者。协久在中朝，谙练旧事，凡所制度，皆禀于协焉，深为当时所称

许”①。刁协因通晓西晋礼制，所以才能为东晋王朝创立所谓的 “中兴礼

仪”。

荀 崧

荀崧出于颍川荀氏。荀氏发迹及其家世文化，参阅论 “荀 ”一节。
《晋书》卷 75 《荀崧传》云: “荀崧字景猷，颍川临颍人 ( 据劳格 《晋书

校勘记》，应是颍阴人———引者注) ，魏太尉彧 之 玄 孙 也。父 ，羽 林 右

监、安陵乡侯，与王济、何劭为拜亲之友。崧志操清纯，雅好文学。龆龀

时，族曾祖 见而奇之，以为必兴 门。弱冠，太原王济甚相器重，以方

其外祖陈郡袁侃，谓侃弟奥曰: ‘近见荀监子，清虚名理，当不及父，德

性纯粹，是贤兄辈人也。’其为名流所赏如此。”② 荀崧父亲 早亡，事迹

无闻，就 “清虚名理”一语分析，应是沾染玄学风气，喜好抽象思辨，与

荀彧幼子荀粲近似。③ 袁侃、袁奥兄弟乃是东汉大族陈留袁氏之后，在同

辈人眼中，荀崧不像其父，却是袁氏兄弟一流的人物，足见荀崧言语行动

仍延续荀氏固有的门风。

蔡 谟

蔡谟出于东汉大族陈留蔡氏。《晋书》卷 77 《蔡谟传》云: “蔡谟字

道明，陈留考城人也。世为著姓。曾祖睦，魏尚书。祖德，乐平太 守。”

其父蔡克严守礼法，蔡谟本传记载一段故事，形象地刻画了蔡克的为人:

“高平刘整恃才纵诞，服饰诡异，无所拘忌。尝行造人，遇克在坐，整终

席惭不自安。克时为处士，而见惮如此。”④ 东晋初 叶，蔡 谟 以 “儒 雅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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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( 唐) 房玄龄等撰: 《晋书》卷 69《刁协传》，第 1842 页。
( 唐) 房玄龄等撰: 《晋书》卷 75《荀崧传》，第 1975—1976 页。
荀粲是荀氏宗族中罕见的玄学思想家，他与诸兄反复辩论，可以揭示儒学大族内部玄学

思潮的浸润。荀粲言论，参见《三国志》卷 10《荀彧传》注引《晋阳秋》，第 319—320 页。
( 唐) 房玄龄等撰: 《晋书》卷 77《蔡谟传》，第 2033 页。



著称①，通礼学，“礼仪宗庙制度多所议定”②。

四 从两晋士族制礼看汉、晋政治文化之间的联系

以上考述足以表明，晋代制礼士族的家世文化渊源，对于 《晋礼》的

出现具有深刻的影响。东汉以来儒家大族的政治文化传统，由于门阀士族

在政治上的崛起而获得新的生命。士族依托家世文化的资源，试图创制囊

括一切社会阶层行为方式的礼典，把汉末以来的名教思想普遍化、制度

化。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，魏、晋易代，关乎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门两大

社会阶层势力的消长，“西晋政权的出现，表明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

家的寒族。西晋政权是儒家豪族的政权，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与曹操时期不

一样了，与东晋以前的东汉，则有相同之处”③。汉、晋政治文化的相同之

处，或可谓之政治文化的延续性，这种政治传统的延续在两晋士族纂修礼

典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清晰的揭示。

从他们的家族背景来看，制礼的十二位士人来源于两种家族类型: 一

是由东汉大族延伸下来的 “旧族门户”，属于这一类型的有羊祜 ( 泰山羊

氏) 、任恺 ( 乐安 任 氏) 、应 贞 ( 汝 南 应 氏) 、孔 颢 ( 鲁 国 孔 氏) 、挚 虞

( 京兆挚氏) 、傅咸 ( 北地傅氏) 、刁协 ( 渤海刁氏) 和蔡谟 ( 陈留蔡氏) 。

二是原来属于平民阶层，利用汉、魏之际的社会变动而崛起的 “新出门

户”，属于这一类型的有郑冲 ( 荥阳郑氏) 、荀 、荀崧 ( 颍川荀氏) 和庾

峻 ( 颍川庾氏) 。④“旧族门户”还可进一步区分为两种，一种是 “世吏二

千石”的显赫家族，或者说世族，如泰山羊氏、汝南应氏、鲁国孔氏; 另

一种是家族不见得世代显宦，却在地方上拥有较高的影响力，可以谓之豪

族，如乐安任氏、京兆挚氏等。两晋士族就是由 “旧族门户” “新出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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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房玄龄等撰《晋书》卷 77 《诸葛恢传》载: “于时颍川荀闿字道明，陈留蔡谟字道明，

与恢俱有名誉，号曰: ‘中兴三明’。人为之语曰: ‘京都三明各有名，蔡氏儒雅荀葛清。’” ( 第

2042 页)

魏徵等撰《隋书》卷 32《经籍志一》著录: 蔡谟《丧服谱》一卷，《礼记音》二卷。中

华书局 1973 年版，第 920、922 页。
万绳楠: 《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义》，黄山书社 1987 年版，第 22 页。按: 陈寅恪先生

运用阶层分析的方法，揭破汉晋政治演变的大趋势，观察极为敏锐。稍作一点补充的是，曹魏从

曹丕、曹睿执政起，儒家大族的政治影响已经逐步加深，思想观念日益向东汉的政治传统回归。
关于两种家族类型，借鉴田余庆先生的分析。参阅《东晋门阀政治》“后论”一、旧族门

户和新出门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，第 328—333 页。



户”两种家族类型构成，他们通过九品中正制牢固地占据了魏晋两代的政

治及社会的上层，其家族大都保留东汉大族共同具有的文化特征: 世习儒

典，保持孝友礼法的门风，行为方式上渗透儒家的伦理道德。士族所谓的

“礼法”，大致包括两个部分: 一是制度层面的，包括国家官僚机构的制

度、礼仪，社会各阶层生活起居的风俗习惯; 二是价值观层面的，主要体

现为东汉儒家提出的 “三纲六纪”。 “三纲六纪”涵盖了个人在家庭、宗

族和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交往规范，指出了必须遵循的基本伦理准则。① 汉

儒主张通过礼仪教化的方式，使全体社会成员自觉地认同这些原则，规范

个人的言行，从而建立一种等级分明、上下和谐的社会秩序。
《晋礼》涉及国家典章制度的内容，大致是损益汉魏礼制而来。 “汉

仪”是由一系列部门的制度法令组成，礼、律杂糅不分，分散保存于各官

方机构。“魏 仪”大 体 仍 袭 “汉 仪”。据 《汉 书》卷 22 《礼 乐 志》云:

“今叔孙通所撰 《汉仪》，与律令同录，臧于理官，法家又复不传。汉典寝

而不著，臣民莫有言者。”注云: “理官即法官。”王先谦 《汉书补注》释

“法官”为 “掌刑法之官”。“旧族门户”中的世族泰山羊氏、汝南应氏、

鲁国孔氏，因为世代显宦，具备接触 “汉仪”的条件。兹以汝南应氏为

例，应顺官河南尹，应奉官司隶校尉，都属于 “掌刑法之官”。建安初，

应劭奏上 “汉仪”，包括 “《律本章句》《尚书旧事》《廷尉板令》《决事

比例》《司徒都目》《五曹诏书》及 《春秋断狱》，凡二百五十篇”②。《律

本章句》是对萧何 《汉律》九章的解说。《廷尉板令》是廷尉在司法实践

中制定的补充汉律的令。 《决事比例》即司法判例的汇编。 《春秋断狱》

是依 《春秋》经义判决的汇编。《尚书旧事》是尚书机构的制度和办事惯

例。《五曹诏书》是尚书机构颁布的诏文汇编。司徒掌管礼仪教化，都目

即纲目，《司徒都目》即是司徒职掌的范围。“汉仪”牵掣如此繁杂的内

容，假使没有东汉世族的政治背景，很难积累相应的知识，胜任制礼的

工作。

制礼士族在价值观方面，除因袭东汉儒家大族一般的价值取向外，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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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“三纲”指“君臣、父子、夫妻”，其伦理原则是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”;

“六纪”指诸父、兄弟、族人、诸舅、师长、朋友，其原则是“敬诸父兄，六纪道行，诸舅有义，

族人有序，昆弟有亲，师长有尊，朋友有旧”。见 ( 清) 陈立撰，吴则虞点校《白虎通疏证》，中

华书局 1994 年版，第 373—374 页。
( 宋) 范晔撰: 《后汉书》卷 48《应奉传附子劭传》，第 1612—1613 页。



深受其家族先世名教思想的直接影响。东汉末年，阉宦集团控制政权，社

会矛盾空前激化，危机四伏。士人阶层纷纷以名教相砥砺，互通声气，形

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党人集团。党人蔑视政治权威，有意提高儒家名教思想

的地位，并以此为利器，月旦人物，激浊扬清。泰山羊氏、颍川荀氏和鲁

国孔氏的家族成员，有多位卷入了汉末党人反对阉宦的政治斗争。

颍川荀氏的家族史，最能揭示士族顽强复兴儒家观念的历程。自东汉

中后期以后，外戚、宦官轮流执政，君主权力旁落，导致皇朝政体结构的

不稳定，一些学者从维护名教的角度，对东汉的政治现状展开了激励的批

评。汉桓帝延熹九年 ( 166 年) ，荀爽借回答朝廷策问的机会，严厉批判

上层社会违背礼教的种种行径。他批评的内容，主要有四方面: 第一，大

臣不守三年丧制，与汉朝鼓吹的以孝治天下的观念不符。第二，汉实行

“尚主之制”，违反 “夫为妻纲”的伦理原则。第三，天子纵欲废礼。第

四，尊卑上下淆乱。荀爽呼吁 “宜略依古礼尊卑之差，及董仲舒制度之

别，严督有司，必行其命”①，意即严格依照 “三纲六纪”的原则，整顿

和重塑社会政治秩序。这些意见其实也代表了汉末党人共同的政治主张。

荀彧为建安年间士林的翘楚，同代名士钟繇、陈群、司马懿等人对他

推崇备至，誉为当世颜回。荀彧的为人，依旧保持汉末士人的精神风貌，

举止言行，没有丝毫背离名教之处。即便在戎马倥偬中，他还念念不忘地

向曹操建议: “宜集天下大才通儒，考论六经，刊定传记，存考古之学，

除其繁重，以一圣真，并隆礼学，渐敦教化，则王道两济。”② 荀彧的建

议，与东汉后期经学的演变趋势及其家世的名教思想息息相关。东汉后期

儒者的治经风气出现新的趋向，通达之士，博涉群经，不习章句，力图直

接探求圣人本意，经今古文的界限逐渐消除。荀彧希望曹操效仿汉宣帝、

汉章帝，召集儒家学者整顿经学，统一儒学义理，以替代为学人所唾弃的

十四博士之学。复兴经学之外，还要 “隆礼学”，“敦教化”，重建秩序井

然而又上下有别的社会制度，营造 “人识君臣父子之纲，家知违邪归正之

路”的社会氛围。③

不止有一位学者提出，玄学不是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唯一的意识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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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( 宋) 范晔撰: 《后汉书》卷 62《荀爽传》，第 2051—2056 页。
( 晋) 陈寿撰: 《三国志》卷 10《荀彧传》注引《彧别传》，第 317—318 页。
( 宋) 范晔撰: 《后汉书》卷 79《儒林传》，第 2589 页。



态，儒学的影响在两晋有所式微，只是相对于玄学的广泛流行而言，事实

上对于在社会上普遍盛行的门阀制度来讲，儒学强调的仁孝礼法乃是门阀

制度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。正像宋代学者沈约所说: “夫有国有

家者，礼仪之用尚矣。”① 汉、晋之际，儒家大族经历政治上的轮回，从短

暂失势到重新崛起，而儒家名教意识却在一部分的士族中间绵延不绝，代

代相传。重新获得政治优势的两晋士族，幻想以儒家名教观念齐家治国，

他们汇整汉魏以来的礼制和法律，希望以法典的形式，把他们的家世文化

信仰推广至整个社会。不过，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政治努力，很快地被皇

室成员之间赤裸裸的权力斗争，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南迁所带来的持续动荡

打破了，但这种社会理想在以后时代中，会以别的形式一再地浮现于历史

的场景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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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( 梁) 沈约撰: 《宋书》卷 14《礼志一》，第 327 页。


